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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1.  「 2014 年香港創意產業社羣研究」 (下稱｢2014 年研究｣)由創意香港

辦公室委託顧問於 2014 年進行，旨在 (a)搜集「機構單位記錄庫」所

列的創意產業機構 (下稱「機構」)的資料；(b)識別及比較香港的創意

產業社羣 (下稱「社羣」)，並搜集這些社羣的資料； (c)識別及檢視有

關組成現有社羣的元素和潛在因素，並識別有利社羣日後發展的主要

決定因素；以及 (d)量度在已識別的社羣內創意產業機構對政府或公

共機構所支持的部分創意產業地標 1的認識水平，並檢視當中鼓勵創

意產業機構遷往或令其不願遷往這些地標的因素。  

 

2.  這項研究所涵蓋的 8 個創意領域為廣告、建築、設計、數碼娛樂、電

影、音樂、印刷及出版，以及電視。  

 

3.  在 2014 年研究中採用的方法包括文獻資料研究、空間繪圖、網上 /

郵寄統計問卷調查、聚焦小組討論及深入訪談。  

 

創意產業社羣的定義  

4.  創意產業機構之間必須在空間或地理位置方面有若干程度的相近

性，才會被識別為創意產業社羣。這項研究認為，在同一大廈內應最

少有 5 家創意產業機構，才會初步被識別為創意產業社羣。在這項研

究中，位於這些初步被識別為創意產業社羣內的創意產業機構，稱為

「羣聚機構」，而其他創意產業機構，則稱為「非羣聚機構」。  

 

5.  若我們從大廈延伸到街道及近鄰區域去檢視創意產業社羣這個概

念，這些羣聚的大廈在空間或地理位置方面的相近性，仍然是界定大

廈是否屬於區域社羣或近鄰社羣的準則。這項研究認為，應最少有 3

幢創意產業羣聚的大廈相互靠近，才會初步組成 1 個區域社羣或近鄰

社羣。  

 

6.  區域或近鄰創意產業社羣的存在，一方面是規劃的結果 (例如工業區

或上文第 1 點提到的創意產業地標 )，另一方面是在商業或混合用途

地帶內有機地組成。這項研究旨在確定，在這些創意產業社羣中，個

                                                        

1
 香港的創意產業地標有元創坊、動漫基地、創新中心、數碼港、賽馬會創意藝術

中心及牛棚藝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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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機構是否有意識地嘗試自發或有計劃地把資源集中起來，或與其他

機構互動。研究亦檢視在羣聚機構與非羣聚機構之間產生協同效應或

互動的分別。  

 

創意產業機構的概況  

7.  根據 2013 年第二季的「機構單位記錄庫」的資料，在上述 8 個創意

領域中，共有 26 146 家創意產業機構。在 8 個創意領域中，一般來

說，較多創意產業機構屬印刷及出版 (22%)、設計 (22%)及廣告 (18%)

的領域，接着是數碼娛樂 (16%)、電影 (12%)、建築 (5%)、音樂 (4%)

及電視 (0%)
2的領域。  

 

8.  一般來說，在香港共 9 個總規劃統計區中，較多創意產業機構集中在

第 1 區和第 2 區，即分別為香港島及九龍的南部和東部 (即油尖旺、

九龍城、深水埗、黃大仙及觀塘 )。在所有領域 (數碼娛樂及電影領域

除外 )中，位於香港島 (第 1 區 )的創意產業機構，較位於九龍 (第 2 區 )

的為多。在建築領域，超過一半 (51%)的創意產業機構位於香港島，

只有 27%位於九龍；在廣告領域，42%的創意產業機構位於香港島，

35%位於九龍；在電視領域， 46%的創意產業機構位於香港島， 25%

位於九龍；在設計、音樂和印刷及出版的領域，位於香港島的創意產

業機構數目較位於九龍的稍多；在設計領域，37%的創意產業機構位

於香港島，36%位於九龍；在音樂領域， 37%的創意產業機構位於香

港島，35%位於九龍；在印刷及出版領域，36%的創意產業機構位於

香港島， 33%位於九龍。  

 

識別創意產業社羣及其空間分布模式  

9.  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機構單位記錄庫」(2013 年第二季 )的資料，

全港有 6 643 家創意產業機構位於最少有 5 家機構聚集的大廈內，約

佔全港創意產業機構總數 (即 26 146 家 )的 25%。  

 

10.  我們利用地理訊息系統把合共 6 643 家羣聚機構在地圖上標示出來，

以顯示它們在全港各區的一般分布模式。我們亦將 7 個創意領域 (由

                                                        

2
 電視創意產業機構佔全部創意產業機構的 0.1%，在進位後顯示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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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屬電視領域的創意產業機構並沒有在大廈層面聚集，電視領域不包

括在內 )逐一在地圖上標示，以 200 乘 200 平方米大小的單元方格分

別顯示最密集的 75%的羣聚機構。  

 

11.  我們進行了領域 (電視領域除外 )對比分析，以同時比較兩個創意領域

的聚集模式。我們再以 200 乘 200 平方米大小的單元方格，比較最密

集的 75%的羣聚機構，以識別及點算所有同時包括兩個創意領域的

羣聚機構的單元方格。  

 

12.  我們從 21 組領域對比分析中發現，廣告－設計 (71 格 )、廣告－數碼

娛樂 (65 格 )、設計－數碼娛樂 (56 格 )、廣告－印刷及出版 (52 格 )，以

及設計－印刷及出版 (45 格 )由大至小呈現最強的聚集傾向 (即他們傾

向聚集於同一地區 )。  

 

13.  廣告－電影 (33 格 )、數碼娛樂－印刷及出版 (33 格 )、設計－電影 (28

格 )、數碼娛樂－電影 (24 格 )，以及電影－印刷及出版 (24 格 )由大至

小呈現中度的聚集傾向。其餘的組合則呈現較弱的聚集傾向 (即 0 至

5 格 )。  

 

14.  我們亦在地圖上標示 7 個創意領域中最密集的 25%的羣聚機構所在

的大廈。按最少 3 幢創意產業羣聚的大廈構成 1 個近鄰創意產業社羣

的原則，我們在全港各區識別到 19 個大小不一的近鄰社羣，當中 13

個位於工業區及科學園，6 個位於旺角、上環、太古、天后及灣仔的

商業及混合用途地帶。  

 

創意產業機構的主要活動  

15.  至於創意產業機構的第一產業，約 42%的機構從事｢設計｣，接着是｢

印刷及出版｣(20%)、｢廣告｣(17%)、｢數碼娛樂｣(7%)、｢建築｣(5%)、｢

電影｣(4%)、｢音樂｣(3%)及｢電視｣(1%)。  

 

16.  約 46%的創意產業機構表示從事第二產業，14%的創意產業機構表示

從事第三產業。須注意的是，較大百分比的非羣聚機構表示從事第二

及第三產業 (分別為 54%及 16%)，而羣聚機構則分別為 22%及 7%。  

 

17.  約 41%的創意產業機構同時從事「企業對企業」及「企業對消費者」

的業務； 34%只從事「企業對企業」的業務； 23%只從事「企業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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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的業務。不過，較多 (44%)羣聚機構從事「企業對企業」的業

務，相比之下，只有 31%的非羣聚機構從事「企業對企業」的業務。 

 

全職本地僱員的數目  

18.  約 44%的創意產業機構只僱用 1 名全職本地僱員。所有領域 (電視領

域除外 )的羣聚機構的規模均稍大。較大比例 (47%)的羣聚機構僱用 2

至 5 名全職本地僱員，而 50%的非羣聚機構僱用 1 名全職本地僱員，

另 39%的非羣聚機構僱用 2 至 5 名全職本地僱員。  

 

辦公室使用權  

19.  約一半的創意產業機構是其辦公室的「獨租租戶」；約五分之一的機

構的辦公室是｢自置物業｣；15%的機構的辦公室「免租／由其他人免

費提供」；8%的機構是其辦公室的「合租人」。與非羣聚機構相比，

較多羣聚機構是「獨租租戶」 (佔羣聚機構的 60%，但只佔非羣聚機

構的 46%)及「合租人」 (佔羣聚機構的 15%，但只佔非羣聚機構的

5%)。在建築領域的羣聚機構中，較大比例 (約四分之一 )的機構的辦

公室是｢自置物業｣或「免租／由其他人免費提供」。   

20.  在所有領域中，較大比例 (46%)的創意產業機構在現址經營了 5 年或

以上。在現址經營了 5 年或以上的羣聚機構的比例較非群聚機構的比

例為大 (60%對比 41%)。  

 

所佔用的總樓面面積  

21.  整體而言，約 49%的創意產業機構表示佔用的辦公室面積少於 300

平方呎；約 14%的創意產業機構佔用的辦公室面積介乎 300 至 600

平方呎；另 14%的創意產業機構佔用的辦公室面積介乎 600 至 900

平方呎。就羣聚機構與非羣聚機構佔用的辦公室面積而言，羣聚機構

一般佔用較大的辦公室面積， 16%佔用 2 000 平方呎或以上的辦公

室，只有 1%的非羣聚機構佔用 2 000 平方呎或以上的辦公室。  

 

租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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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體而言，約五分之一的創意產業機構每月實際支付的租金 (包括管

理費 )少於港幣 4,999 元。較大比例 (24%)的羣聚機構每月支付的租金

為港幣 5,000 至 9,999 元，而較大比例 (23%)的非羣聚機構每月支付

的租金少於港幣 4,999 元。  

 

辦公室用途  

23.  大部分創意產業機構表示其辦公室主要用作「生產及創作」 (70%)，

其次是「行政及／或後勤支援」 (43%)；稍多於四分之一的機構表示

其辦公室主要用作「開會／交流／集思」及｢銷售及／或市場推廣｣。 

 

24.  與羣聚機構相比，在所有領域 (建築和印刷及出版領域除外 )中，較大

比例的非羣聚機構把其辦公室用作「生產及創作 (包括前期及／或後

期製作 )｣。在非羣聚機構與羣聚機構使用其辦公室作「生產及創作」

方面，不同領域的百分比分別為廣告－ 88%對比 65%；音樂－ 88%對

比 26%；電影－ 80%對比 65%；數碼娛樂－ 79%對比 45%；設計－ 78%

對比 75%。  

 

25.  大部分 (96%)創意產業機構在同一大廈內沒有其他辦公室。不過，較

多 (11%)羣聚機構在同一大廈內有其他辦公室，但只有 2%的非羣聚

機構在同一大廈內有其他辦公室。18%屬建築領域的創意產業機構在

同一大廈內有其他辦公室，較其他領域的創意產業機構 (印刷及出版

－ 16%；廣告及電影－ 12%；數碼娛樂－ 8%；設計－ 7%)稍多。較大

比例 (31%)的創意產業機構使用同一大廈內其他辦公室作「生產及創

作」用途。  

 

26.  絕大部分 (超過 90%的羣聚機構及非羣聚機構 )的創意產業機構在其

辦公室所在大廈外沒有其他辦公室。至於在大廈外的其他辦公室的用

途，超過一半的創意產業機構把辦公室分別用作「行政及／或後勤支

援」 (54%)及「生產及創作」 (50%)。  

 

營運模式  

27.  較大比例的羣聚機構表示其辦公室所在大廈為「對外開放」 (53%對

比 36%的非羣聚機構 )。在音樂 (100%對比 38%的非羣聚機構 )、廣告

(60%對比 25%的非羣聚機構 )及數碼娛樂 (60%對比 21%的非羣聚機構 )

的領域，也有類似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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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較大比例的羣聚機構 (30%對比 12%的非羣聚機構 )表示其辦公室所在

大廈內同一行業的其他經營者的業務有銷售元素 (即直接售賣產品予

公眾人士 )。所有領域 (建築和電視的領域除外 )都有相同的模式 (廣

告： 19%的羣聚機構對比 6%的非羣聚機構；設計： 27%的羣聚機構

對比 17%的非羣聚機構；數碼娛樂：17%的羣聚機構對比 14%的非羣

聚機構；電影： 54%的羣聚機構對比 13%的非羣聚機構；音樂： 74%

的羣聚機構對比 13%的非羣聚機構；印刷及出版：40%的羣聚機構對

比 14%的非羣聚機構 )。  

 

可能產生的協同或羣聚效應  

29.  約 29%的羣聚機構同意其辦公室所在大廈可視作一個創意產業社

羣，但只有 14%的非羣聚機構有如此想法。在羣聚機構當中，較大

比例來自設計 (41%)和電影 (39%)領域的機構同意他們位於一個創意

產業社羣，接着是廣告 (30%)、印刷及出版 (29%)、建築 (18%)及數碼

娛樂 (10%)的領域。  

 

30.  大部分 (90%)創意產業機構沒有與同一大廈其他租戶或佔用人有任何

業務關係或合作關係。不過，須注意的是，除電影領域外，較多 (17%)

羣聚機構表示與同一大廈其他租戶或佔用人有業務關係或合作關

係，而只有 6%的非羣聚機構表示與同一大廈其他租戶或佔用人有業

務關係或合作關係。  

 

31.  在所有領域中，大部分 (77%)創意產業機構表示其辦公室所在大廈內

沒有任何公用服務或設施。不過，與非羣聚機構相比，較大比例的羣

聚機構表示所在大廈有「停車位」 (24%)、「會議／會客室」 (8%)、

「休閒聚會場所，例如餐廳」(8%)、「免費穿梭巴士服務」(3%)及「禮

賓服務」 (2%)。與非羣聚機構相比，較大比例在建築 (44%)、印刷及

出版 (29%)、數碼娛樂 (27%)、廣告 (24%)及電影 (16%)領域的羣聚機構

表示「停車位」是所在大廈的公用服務；較大比例在音樂 (26%)、數

碼娛樂 (11%)、廣告 (9%)領域的羣聚機構表示共用「會議／會客室」，

作為所在大廈的公用服務；較大比例在電影 (16%)、數碼娛樂 (11%)

及設計 (7%)領域的羣聚機構表示在所在大廈共用「休閒聚會場所」。 

 

32.  至於與所在大廈其他租戶或佔用人有業務關係或合作關係的羣聚機

構， 45%同意他們位於創意產業社羣內，但 32%不同意這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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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須注意的是，如大廈提供「由大廈業主或物業管理處提供的支援或獎

勵計劃」、「休閒聚會場所」或「停車位」，則分別有 65%、40%和

40%的羣聚機構與同一大廈其他租戶或佔用人有業務關係或合作關

係；如大廈沒有提供這些服務，則分別只有 17%、16%和 11%的羣聚

機構與同一大廈其他租戶或佔用人有業務關係或合作關係。  

 

34.  須注意的是，較大比例的羣聚機構同意他們位於一個提供某類公用服

務的創意產業社羣內。若大廈提供「由大廈業主或物業管理處提供的

支援或獎勵計劃」、「休閒聚會場所」或「臨時貯物區」，則分別有

100%、 44%和 36%的羣聚機構同意他們位於一個創意產業社羣內；

如大廈沒有提供這些服務，則分別只有 28%、27%和 28%的羣聚機構

同意這說法。  

 

35.  我們亦從聚焦小組討論中確定，大部分創意產業機構並不認為其辦公

室位於一個創意產業社羣內。那些位於創意產業地標內的創意產業機

構表示，租戶或佔用人之間的互動有限，而他們亦不踴躍參與在創意

產業地標舉辦的活動。儘管如此，部分曾在數碼港營運的培育公司表

示，在數碼港內 (特別是在培育公司所在的區域內 )可察覺到明顯的羣

聚效應，因為培育公司可從參與數碼港舉辦的活動中得益，並可因此

有機會向潛在的天使基金投資者展示其業務理念。  

 

組成創意產業社羣的因素  

36.  較大比例的羣聚機構選擇現址作辦公室用途是因為「交通方便」(47%

對比 35%的非羣聚機構 )、「鄰近同一行業的其他經營者」 (16%對比

5%的非羣聚機構 )及「鄰近供應商／服務供應商／合作伙伴」(14%對

比 11%的非羣聚機構 )。不管是羣聚機構還是非羣聚機構，在考慮辦

公室選址時，「租金便宜」這個因素的重要性相若，分別為 34%及

35%。較大比例在數碼娛樂 (54%)、音樂 (49%)、設計 (48%)、廣告 (47%)

和印刷及出版 (47%)領域的羣聚機構表示，「交通方便」是選址的考

慮因素。  

 

37.  我們從聚焦小組討論中亦發現，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是決定辦公室

選址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原因如下：  

i . 創意產業機構的工作時間較長或較具彈性，而交通方便對員工來

說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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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為吸引更多人加入工資水平較低的行業 (例如數碼娛樂 )，很多公

司都傾向選擇一個能盡量減少員工交通費用的地點。  

38.  辦公室選址第二重要因素是租金水平。不少聚焦小組討論的參與者均

表示，在過去數十年，許多創意產業機構都因租金上升而由傳統的商

業區遷往工業區。  

 

所面對的挑戰  

39.  不管是羣聚機構還是非羣聚機構，超過一半 (57%)的創意產業機構在

未來 12 個月內沒有任何計劃遷離現址。不過，除設計和電視領域外，

與非羣聚機構相比，較多其他領域的羣聚機構傾向在未來 12 個月內

留在現址。舉例來說，100%在建築和音樂領域的羣聚機構 (非羣聚機

構分別只有 82%和 63%)、78%在印刷及出版領域的羣聚機構 (非羣聚

機構只有 57%)、 66%在數碼娛樂領域的羣聚機構 (非羣聚機構只有

36%)、 57%在廣告和電影領域的羣聚機構 (非羣聚機構分別只有 50%

和 33%)表示在未來 12 個月內沒有計劃遷離現址。  

 

40.  至於那些有計劃在未來 12 個月內遷離現址的創意產業機構，最主要

的原因為「每月租金高昂／每月租金大幅上升」 (佔所有創意領域超

過 60%)。如比較羣聚機構與非羣聚機構遷離現址的原因，較大比例

的非羣聚機構因租金上升而搬遷。這情況亦適用於印刷及出版 (100%

對比 75%)、音樂 (100%對比 0%)、設計 (100%對比 59%)和廣告 (67%

對比 60%)領域的機構。較大比例的羣聚機構因「大廈內同一行業的

其他租戶／佔用人可能搬走」而搬遷，這情況亦適用於廣告 (12%對

比 0%)、設計 (8%對比 0%)和印刷及出版 (28%對比 0%)的領域。  

 

41.  部分創意產業機構表示，工業區的租金大幅上升是他們繼續在現址營

運的重大挑戰。  

 

42.  有些創意產業機構亦表示，食品及餐飲業搬近其辦公室所在的工業大

廈，及其所帶來的衞生問題，是他們搬遷的原因之一。  

 

對創意產業地標的認識水平  

43.  整體而言，在所列的全部創意產業地標中，較多創意產業機構認識數

碼港 (67%)，接着是牛棚藝術村 (43%)、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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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中心 (33%)、動漫基地 (13%)和元創坊 (5%)。羣聚機構和非羣聚機

構對數碼港的認識水平相若 (68%對比 67%)，而較大比例的羣聚機構

認識元創坊 (10%對比 3%)。較大百分比在印刷及出版 (89%)、數碼娛

樂 (87%)、音樂 (74%)、廣告 (74%)及電影 (72%)領域的羣聚機構表示不

認識元創坊。較大百分比在建築 (100%)、音樂 (74%)及設計 (69%)領域

的羣聚機構表示不認識動漫基地。  

 

鼓勵創意產業機構遷往或令創意產業機構不願遷往創意產業地標的因素  

44.  雖然部分創意產業機構表示有興趣遷往創意產業地標，但令他們不願

這樣做的因素包括： (i)對創意產業地標及所提供的支持了解不足－

有些機構以為創意產業地標只服務新晉公司，或者遷往後必須有產品

可供展示；(ii)申請程序複雜及等候時間長；(i ii)創意產業地標內可供

使用的空間太小； (iv)創意產業地標內的中央空調系統限制了工作時

間； (v)創意產業地標內的辦公室環境看來比較平凡及沉悶，沒有可

以啟發創意工作者的空間特色，例如露台或可以打開讓陽光透入和空

氣流通的窗戶； (vi)部分創意產業地標的租金水平與市場租金水平相

若；(vii)辦公室地點鄰近同一行業的其他創意產業機構或會增加競爭

及資料外洩的機會。  

 

45.  創意產業機構普遍歡迎創意產業社羣這個概念，並認為可惠及社會及

有利近鄰創意產業社羣的組成。有些創意產業機構認為，遷往創意產

業地標等同提升其認受性及資歷，從而有助與投資者、客戶及海外的

合作伙伴建立網絡聯繫。  

 

對香港創意產業社羣的理解  

46.  創意產業機構普遍歡迎創意產業社羣這個概念，並認為可惠及社會，

但有些創意產業機構則表示，香港人煙稠密，實無需要以羣聚來產生

協同效應。換言之，經營創意產業可產生的協同效應有限。羣聚的好

處主要是政府或公共機構提供的租金優惠。  

 

47.  即使對那些位於由規劃產生的創意產業社羣 (例如創意產業地標和工

業區 )內的創意產業機構來說，他們在辦公室選址時，較少以羣聚 (即

取得羣聚效益 )作為主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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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與其他區議會分區 (例如灣仔、東區及葵青 )相比，觀塘是一個較年青

的創意產業羣聚的地區。較多 (14%)位於觀塘的創意產業機構經營了

1 至 2 年。較大比例位於葵青區的設計 (100%)和印刷及出版 (90%)機

構在同一地區經營了 5 年或以上；較大比例位於東區的印刷及出版

(79%)和設計 (60%)機構在同一地區經營了 5 年或以上；較大比例位於

灣仔的廣告 (63%)和設計 (55%)機構在同一地區經營了 5 年或以上。以

工業區來說，較大比例 (78%)位於柴灣的印刷及出版機構在同一地區

經營了 5 年或以上。  

 

49.  至於按已選定的工業區內羣聚機構在未來 12 個月內計劃遷離現址與

否，較大比例位於柴灣 (83%)、葵涌 (81%)及觀塘 (73%)的印刷及出版

機構沒有計劃遷離現址，而所有 (100%)位於觀塘的設計機構均傾向在

未來 12 個月內留在現址。  

 

50.  較大比例的羣聚機構使用其辦公室作「生產及創作」用途，例如位於

中西區 (100%)、深水埗 (93%)、東區 (80%)、觀塘 (80%)、油尖旺 (71%)

及灣仔 (60%)的設計機構；位於深水埗 (100%)及灣仔 (75%)的廣告機

構；位於東區 (79%)及觀塘 (61%)的印刷及出版機構。不過，較大比例

位於觀塘的廣告 (71%)及數碼娛樂 (67%)機構使用其辦公室作「行政及

／或後勤支援」用途。較大比例 (67%)位於中西區的印刷及出版機構

使用其辦公室作「銷售及／或市場推廣」用途。  

 

51.  與其他區議會分區相比，位於東區的印刷及出版和設計羣聚機構佔用

較大的總樓面面積 (42%的印刷及出版機構佔用 2 000 平方呎或以上

的總樓面面積，33%的設計機構佔用 900 至 2 000 平方呎的總樓面面

積 )。  

 

52.  與其他區議會分區相比，較大比例位於觀塘 (33%)及葵青 (33%)的印刷

及出版機構為其辦公室的擁用人。  

 

建議制訂措施以支持創意產業社羣內的創意產業機構  

53.  創意產業機構表示，同一行業的經營者未必需要羣聚，因為這樣或會

引致競爭。來自不同行業的租戶組合或可產生羣聚效應，從而促成潛

在的合作機會。舉例來說，不同媒體 (例如電影、音樂及數碼娛樂 )

之間的跨領域合作有增加的趨勢。利用地理訊息系統分析的聚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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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亦顯示廣告、設計、數碼娛樂和印刷及出版各領域之間有最強的

聚集傾向。把這些產業聚集起來，可能有利彼此的發展。  

 

54.  部分創意產業機構表示，與自發組成的創意產業社羣相比，由政策主

導的創意產業社羣為行業發展帶來的好處較少。地理訊息系統亦顯

示，在工業區以外有 6 個位於市區的地區呈現自發羣聚的創意產業社

羣，是創意產業機構最密集的地點。政府應留意這些地區的發展，以

及其他有機會組成創意產業社羣的地區的發展，以協助社羣的組成，

而非投放資源打造人工化但未必成功的新社羣。政府可參考的部分課

題或準則包括附近是否已有創意產業羣聚的大廈、部分創意領域內的

機構的集中情況等。  

 

55.  部分創意產業機構表示，租金水平在過去數年大幅上升，正威脅工業

區內的創意產業社羣。現建議政府應在檢討及推行可能導致工業大廈

租金大幅上升的政策時，考慮這個因素，從而保留創意產業機構在工

業大廈內羣聚的協同效應。  


